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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3828号
嘉兴享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婉婉

与嘉兴享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公司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3808号

陈帆：本院受理原告樊凯峰与陈帆建设工程分包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034号

杭州纳图家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1）浙
0106民初6034号原告汪金红诉你方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342号

毛高挺：本院受理原告蔡建民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本息。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
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630号

杭州该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付卫青与被告
杭州该亚科技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
0108民初1630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送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835号

来国平、来玉兰、来潇:本院对原告来建力诉被告来
国平、来玉兰、来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裁定书[案号:(2021)
浙0108民初1835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887号

杭州迎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雯雯
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188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杭州迎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周雯雯储值卡余额4044.94元;被
告杭州迎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周雯雯为实现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公告费
65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杭州迎硕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257号

杭州锦宏云商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娄
底市启先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锦宏云商贸易
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225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
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578号

戴丽娟、高利华:本院受理原告黄灿丽诉被告戴丽
娟、高利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无
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
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8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611号

李志云: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洲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李志云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程序转
换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2021年11月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955号

许金堆：本院受理杨培峰与许金堆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
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裁判主文为：被
告许金堆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杨培峰借款人

民币50000元并支付自2017年9月16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年利息6000元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计75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许金堆负担。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441号

宁波杰扬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周皖华：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中体万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
杰扬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周皖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21）浙0205民初344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266号

舒小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国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诉被告舒小平追偿权纠纷一案［（2021）浙0205民初
3266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
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396号

郑白桃（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43****0973）：
本院受理的原告胡付贵诉被告毛美女、郑白桃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03民初53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毛美女、郑白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向原告胡付贵支付劳务费195605元，以被告毛美女、
郑白桃继承被继承人郑必桂的遗产价值为限。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
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4212元，减半收取2106
元，由被告毛美女、郑白桃各半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787号

高泽明（公民身份号码：341203****3717）：本院
受理的原告朱明辉诉被告高泽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
当事人诉讼须知、小额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裁判文
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一、判令被告支付劳务工资11600元。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12日上午
9时在本院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704号

吕子冬（公民身份号码：3302261969****3696）：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诉被告张家港市杨舍镇望伟货运经营部、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公司、吕子冬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470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吕子冬于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赔偿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损失4475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919元，减半收取459.5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
被告吕子冬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行政庭（综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7978号

张虹：本院受理原告张辉诉被告张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7978号民事
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179号

汪信义：原告翁翔、金建英诉被告汪信义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廉政监督卡、诉讼诚信承诺书、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传票、民事裁定书（保全）、保全回执各一份等。自
公告之日起三个月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007号

李纯渊：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大迈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900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
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818号

张燕飞：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与被告张燕飞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981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391号

姜保安、杨远兴：本院受理（2021）浙0212民初
12391号原告张杰与被告姜保安、杨远兴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姜保安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80000元、利息
43120元（以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8年1月23日
起按年利率15.4%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1年6月22日）；2、判令被告杨远兴对上述借款本金
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9日上
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787号

佟涛、龙道琴：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适得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佟涛、龙道琴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978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6690号

何小娟：本院受理原告方雪飞与被告何小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66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2856号

沈情（公民身份号码：3302221979****2196）：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分行与被告沈
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2856号
民事判决书、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诉讼费结算通知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沈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后10日内归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分行借
款本金余额160000元，利息(包括罚息)1653.02元，总
计161653.02元(上述金额计算至2021年3月1日，此后
产生的利息、罚息按贷款合同约定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清
日止)；二、被告沈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
赔偿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分行律师费用
7274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1931号

张福田（公民身份号码6124011972****137X）：
本院受理马俊阳与张福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取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
判决被告偿还欠款10100元及违约金7974元；2.判决被告
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3日上午09
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1771号

易秋艳（公民身份号码3622012001****5228）：
本院受理宁波矗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蔺娟、易秋
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
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判令：1.被告蔺娟立即偿还原告代付的贷款
9532.41元以及从2021年5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
日止的逾期还款违约金（按照月利率1.28%计算,不足
一个月的按一个月计算）;2.被告易秋艳对上述第一项
诉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
二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2日下午14时00
分至14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197号

别少锋：本院受理的原告汪嘉文与被告别少锋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
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
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
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

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
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8日
14时15分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同时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
（2021）浙0282民初81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主文:冻结
被申请人别少锋银行帐户内的存款15938.94元，该裁
定书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
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7983号

靳咏兰:本院受理原告虞龙俊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跟踪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
知、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11日上午9：
00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685号

汝乐乐: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诉被告汝乐乐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不履行生效裁判的法律后果
警告书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汝
乐乐立即归还原告贷款本金46539.07元，利息
2119.67元、复利92.14元、罚息811.25元（暂计至
2021年7月14日），并支付自2021年7月15日起至实
际履行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罚息、复利；二、请求判
令被告汝乐乐立即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
师代理费2000元；三、请求判令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由
被告汝乐乐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
案定于2021年10月27日下午14时30分在慈溪市人民
法院宁波杭州湾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
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5522号

杨宝成、张梅：本院受理的原告余听炎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浙0282民初55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
告杨宝成、张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支付原
告余听炎货款24852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28元，减
半收取2514元，由被告杨宝成、张梅共同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4217号

王能明（公民身份号码：42022219870403203X)、
杨帅（公民身份号码：342222198004180471）：原告
余姚市震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王能明、杨帅追收
未缴出资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浙0281民初42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王能明向原告余姚市震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补缴出资款400000元，被告杨帅向原告余姚市震昊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补缴出资款600000元，款限于本
判决发生效力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3800元，减半收取6900元，由被告王能明、杨帅共同
负担，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缴纳。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2363号之一

江兰兰：本院受理原告邱胜菊诉被告江兰兰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判决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
23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江兰兰支付原告
邱胜菊加工费15918元，并支付以15918元为基数自
2021年3月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
付款利息损失。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履行。本案案件受理费198元，减半收取99元，由
被告江兰兰负担，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
纳。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7018号

白荣（公民身份号码：5227312005****9017）：原
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饶中心支公司
与被告白荣保险人代位求偿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

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
你（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
告诉请：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垫付保险理赔款12080
元。二、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11月9日9: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执异79号

浙江天地和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
杭州市拱墅区祥符街道丰潭路508号天性国际中
心1、2号楼1层101室2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5MA27YK2BX5）: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
沈霖与被执行人宁波天地和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沈霖申请追加被申请人
浙江天地和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为该案的被执行人，本院
于2021年8月2日立案受理。因你（单位）具体联系住
址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及相关材料、合议庭
人员通知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若对申请人的申请有异议，请在收到本通知
后的七日内提交书面异议及相关材料，本院对相关材
料审查后将视情况决定是否需要举行公开听证；若需
要公开听证的将另行通知，若不需要的在审查相关材
料后予以直接裁决。本案决定由象山县人民法院审
判员蒋晓瑜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夏志勇、叶曙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查。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922民初102号

陈坚：本院受理原告王守峰与被告陈坚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
八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922民初10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支付原告王守峰劳动报酬10000元，并支付自2021
年3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650元由被告陈坚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嵊泗县人民法院
（2021）浙0922民初62号

浙江龙胤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嵊泗分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王平宽与被告浙江龙胤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嵊泗分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922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浙江龙胤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嵊泗分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王平宽劳动报酬
8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650元
由被告浙江龙胤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嵊泗分公司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浙江省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嵊泗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3637号

谭仁华、罗铁峰: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并定于
2021年11月9日9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
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民初3624号

徐小荣、徐宝、徐晓、徐斌: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
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简转普)、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并定于2021年11月9
日9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
一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538号

王胡平、胡绍听:本院受理原告娄建光与被告王胡
平、胡绍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国外，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七条第(八)项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
0381民初538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瑞安市人民法院


